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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十不准” 》

等四个“十不准”的通知

各党总支、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各系（部）、处室、中心、馆、科、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结合学院实际，针对容易出现问题的薄弱环节，分门别类制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教师师德、行政管理人员工作作风、招投标工作纪律等四个方面的“十不准”，以规范各类人员的操行。现将四个“十不准”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部门要组织全体教职员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其内涵实质；对四个“十不准”做到宣传到位、学习到位、落实到位，做到人人熟知牢记、以此作为行为准则和工作规范，严格遵守，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立足各自实际，建立健全制度，结合创先争优及为民务实清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监督检查，严肃责任追究，确保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努力提升学院整体形象和办学水平。

附件：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

      2.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师德“十不准”

      3.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工作作风建设“十不准”

      4.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招投标工作纪律“十不准”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3年9月17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3年9月17日印发


附件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

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促进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进学院党风廉政建设，特制定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请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共同遵守。
1.不准违反中央、省、市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或违反政务公开原则，搞暗箱操作、私下交易、谋取私利；或索贿、行贿、受贿，渎职枉法。
2.不准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礼品和宴请。    

3.不准违反决策程序擅自决定重要干部任免、重要事项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关学院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
4.不准违反规定和程序提拔干部，或在干部选拔任用（聘用）中拉选票、打招呼，拉帮结派、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泄露酝酿讨论干部任免的情况，或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他人谋取职位。

5.不准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学院基建（修缮）工程项目、教材图书、物资设备采购、资金借贷、重大项目投资等经济活动，以及后勤服务等经营管理活动；或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6.不准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招生、录取、人事调配、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科研项目评审、评先评优等工作。

7.不准以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他人获取荣誉、职称、学历等利益；或违反科研有关规定，利用职权在他人的论文、著作及科研成果中挂名、抄袭、冒用、剽窃他人论文、著作，侵占他人科研成果，或从事有悖学术道德、职业道德的活动。
8.不准违反规定滥发津贴、补贴、奖金；或越权擅定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或违反财务制度将公款私存、设立小金库、借公款逾期不还、用公款报销各种应由私人支付的费用或将此类费用转到下属单位或部门报销。
9.不准经商办企业，包括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或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等亲属在入学、就业、职务晋升、经商办企业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10.不准参与和支持迷信、赌博、传教信教、卖淫、嫖娼、吸毒等违法活动。
附件2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师德 “十不准”

为树立教师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的良好形象，改进工作作风，树立教育新风，加强内涵建设，推进素质教育，特制定学院教师师德“十不准”，请全体教师共同遵守。
1.不准传播违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方针、有损学院及教师形象、有害学生身心健康和对学生有不良影响的思想信息和言论。

2.不准违背或违反教育教学规律及相关规章制度；不无故迟到、早退、缺课、私自调课或擅离岗位；批改作业敷衍塞责和考试弄虚作假。
3.不准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向学生和家长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不得私下收、受、借、用或向学生和家长索要钱物，私自和学生相伴外出购物、游玩，不得参与学生的吃请和聚会。
    4.不准侮辱、歧视、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严禁指责、讽刺、挖苦、侮辱、歧视学生家长；不得私自劝学生退学或转学。
5.不准语言不文明、不修边幅、浓妆艳抹或穿奇装异服，不着过于暴露的服装，不穿拖鞋，严禁违背社会公德，在课堂上抽烟、使用通讯工具和会客。
6.不准无故旷工、旷课、旷会、旷集体活动；无故拒不接受学院分配的教育教学、实验实训、科研、管理、社会服务及其他工作。

7.不准在科研、职称评定、成果评审等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非法侵占他人科研学术成果。

8.不准违规办班、收费、罚款、推销资料和以赢利为目的组织学生学习培训。
9.不准在工作时间从事网络聊天、炒股、打牌等与公务工作无关的活动。

10.不准组织或参加非法宗教、传销和邪教、赌博、酗酒、封建迷信、色情等低级庸俗的活动。
附件3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管理人员工作作风建设“十不准”

为加强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作风建设，严肃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效率，在全院形成风清气正、潜心工作的良好环境，特制定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工作作风建设“十不准”，请全体行政管理人员共同遵守。

1.不准违反政治纪律，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言行或无故不参加政治学习和组织活动，或拉帮结派传播各种不利于发展、团结、稳定的言论、小道消息，或在网络上浏览、制作、传播、散布一些不负责任、不健康或混淆视听、煽动性的言论。

2.不准脱离群众，做到经常深入基层，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不借调研之名到基层用公款相互宴请，娱乐消遣。

3.不准召开主题不清、拖沓冗长、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会前不精心准备、在会上作不着边际的发言；或随意派人代会，无故缺席和迟到、早退；或在会场随意走动、交头接耳、大声喧哗、打瞌睡、随意接打电话。

4.不准铺张浪费，公费娱乐、公款旅游或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酒后驾车、私驾公车；做到厉行节约，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公务活动不摆放鲜花、水果、香烟，公务接待按规定标准执行。
5.不准借口拒不执行组织决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通、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敷衍塞责、推诿扯皮，贻误工作。

6.不准拒不履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对服务对象和前来办事的人员态度冷漠生硬、盛气凌人、傲慢无礼、言语不文明、作风粗暴；或以工作正忙、还有要事等为由，拒绝前来办事的人员合理、正当的服务要求，或故意刁难、设置障碍、吃拿卡要、以权谋私。

7.不准无故迟到、早退、缺席、擅自脱离岗位、旷工或在上班期间上网聊天、购物、玩游戏、炒股票、打牌、打麻将和到休闲娱乐场所以及从事其他与公务无关的活动。
8.不准在工作日和值班期间擅离职守，要保持通讯24小时畅通，确保每天24小时均有值班人员驻校。
9.不准在办公场所穿着奇装异服、衣冠不整或穿拖鞋，不穿过于暴露的服装，不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烟头等废弃物，不乱搭乱建、乱堆放垃圾。

10.不准参与或支持迷信封建、传教信教、色情、赌博、吸毒、邪教等活动。

附件4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招投标工作纪律“十不准”

为规范学院招投标工作，提高学院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特制订学院招投标工作纪律“十不准”，请认真执行。

1.不准违法干预招投标活动，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必须招标的项目违规批准为不招标，公开招标的项目变为邀请招标，甚至采取违法议标的方式。不得以打招呼、批条子、搞暗示等方式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承揽项目。

2.不准违反招投标法定程序、排斥潜在投标人、违规使用标底、设定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评标标准、违反规定组建评标委员会、违规承揽招标代理业务、改变中标结果和违规放弃中标项目、擅自变更合同内容。

3.不准违反决策程序盲目决策，越权违规审批，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建设；不得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通过暗示、授意、打招呼、指定等方式干预工程（项目）建设和工程（项目）招投标及政府采购活动。

4.不准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搞虚假招标、规避招标、串通投标、向外泄漏标底及与招投标有关的保密信息、帮助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报价以及授意、指使、暗示、强令中标人分包、转包项目。 

5.不准在工程项目招投标中从事《招投标法》和招投标工作流程规定之外的任何活动；不得在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资金拨付、设计施工方案调整、材料设备采购、竣工验收等环节上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

6.不准索要和接受与工程（项目）建设存在利益关系的单位及个人的礼金、回扣、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物品、住房装修或宴请、外出旅游、高消费娱乐活动或在工程（项目）建设相关单位报销应由本人及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支付的费用。

7.不准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工程（项目）投资规模、变更工程量，变更规划等；不得违反规定决定施工、监理单位和评估、造价、审计等中介服务机构。

8.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刁难、拖欠工程（项目）款，或擅自挤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工程（项目）建设资金或私设“小金库”。

9.不准违反规定程序超预算、超中标价和未经审计进行工程决算；或弄虚作假，互相串通，不按规定审计、验收。

10.不准包庇、袒护违规违纪的单位或个人，不得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学院利益，不公正对待投标人，在招投标活动中优亲厚友，显失公平；特殊情况，要实行回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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